
附件：

第 19届中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执行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攀岩分会

三、承办单位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

四、协办单位

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宣传部

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杭州市临安高虹镇人民政府

五、比赛时间和地点

1．报到时间：2023年 10月 31日 18点前。

2．竞赛时间：2023年 11月 1日至 4日。

3．离会时间：2023年 11月 5日 12点前。

4．竞赛地点：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龙门秘境景区。

六、竞赛项目及分组

1．竞赛项目

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两项全能赛、速度接力赛、团体

赛。



2．竞赛分组

甲 A组、甲 B组、乙组、丙组。

3．如参赛组别（项目）不足 4 人（队），则取消该组别（项

目）

七、运动员报名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参赛运动员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身份（第二代），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户口）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

员会（办公室）审核录取的在校全日制学生。

2．思想政治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经运

动员所在学校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所报名项目比赛

者。参赛单位必须赛前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并开具

体检证明。任何隐瞒运动员身体状况所导致的伤害或疾病，赛事

主办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3．属于进修班、干训班、专修班、短训班、培训班、代培班

和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等所有成

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以及由这类院校转入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

均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4．2023年应届毕业生不可以参加本届大学生攀岩锦标赛。参

赛运动员，就读大学本科期间，参加锦标赛届数不得超过 4 届；

就读研究生期间，参加锦标赛届数不得超过 3届，上述界定以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公布的赛事秩序册为准。

（二）分组方式

1．甲 A组（普通高校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正常录取且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或降分政策的学生。

2．甲 B组（高职高专组）：入学时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政策

的高等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学籍的学生。

3．乙组（体育院系组）：参加体育专业招生考试入学的学生。

4．丙组（高水平组）：参加普通高校攀岩项目高水平运动队

招生考试入学的学生；曾经或目前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学生（只

能参加丙组）。

八、参加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每单位每组别限报 1队。

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队医 1人。

（二）每队每个组别中参加难度赛、速度赛、攀石赛最多可

报男、女运动员各 3名。参加全能赛运动员每个组别最多可报男、

女运动员各 2名，且参加全能赛运动员仅限参加全能赛和本组别

的速度接力赛。各组别参加速度接力赛可报 3 名运动员（至少 1

名女运动员）。

（三）报名方式

1．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1），并打印加盖单

位公章，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前将盖章报名表电子扫描件（PDF

格式）和报名表（未加盖公章的WORD格式）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送至 176250661@qq.com，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2．各参赛单位需将全队合影（5寸彩照，统一穿着，包括领

队、教练员、运动员），参赛人员（领队、教练、队医、运动员）

照片（2寸标准证件照，每张照片须标识姓名、身份），学校介绍

及优秀运动员的简介（200-300 字），学校旗标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文件名为：XX学校第 19届中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报名信息）

发送至执行单位电子邮箱。

3．未按照要求命名的邮件视为无效报名，不予受理。报名表

务必将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填写清楚，报名单公示后不得更改，不

得更换运动员。

4．各参赛队在报名结束后，如运动员不能按时参赛，须由所

在学校出具说明材料提交至组委会，同时不能进行人员递补，如

有无故弃赛情况，将取消所在学校各奖项评选资格。

九、竞赛办法

参照国际攀岩联合会最新比赛规则，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攀岩分会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规定。具体如下：

（一）难度赛

1．难度赛分预赛和决赛。比赛为隔离式比赛，每组别每轮次

攀爬 1条难度线路，取预赛前 12名进入决赛。

2．预赛采用顶绳攀登方式（丙组除外），决赛采用先锋攀登

方式。

3．预赛关门时间为 5分钟，决赛关门时间为 6分钟。



（二）攀石赛

1．攀石赛分预赛和决赛。比赛为隔离式比赛，取预赛前 8名

进入决赛。

2．预赛每组别 5条线路，决赛每组别为 4条线路，预赛、决

赛每条线路攀爬时间均为 4分钟。

（三）速度赛

1．速度赛分预赛（排名赛）和决赛（淘汰赛），视具体参赛

人数情况取预赛前 8名或前 16名进入决赛。每条线路关门时间为

1分钟。

2．采用国际标准速度赛道和随机赛道。（甲组和乙组速度比

赛采用随机赛道。丙组速度比赛，采用标准赛道。）

（四）两项全能赛

1．两项全能赛分预赛和决赛。比赛为隔离式比赛，取预赛前

8名进入决赛。

2．预赛：难度赛 1条线路，关门时间 6分钟；攀石赛 4条线

路，每条线路攀爬时间 5 分钟。甲组和乙组难度预赛采用顶绳攀

登方式，丙组难度预赛采用先锋攀登方式。

3．决赛：难度线路 1条，关门时间 6分钟；攀石线路 4条，

每条线路攀爬时间 4 分钟。甲组、乙组和丙组难度决赛均采用先

锋攀登方式。

（五）速度接力赛

1．速度接力赛分预赛（排名赛）和决赛（淘汰赛），视具体



参赛队伍情况取预赛前 4 名或前 8名进入决赛。每条线路关门时

间为 3分钟。

2．各组均采用随机速度赛道。

（六）团体赛

1．各参赛单位必须报满 2男 2女运动员方可分别参加团体计

分。

2．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需要在报名时在报名表上标注（没

有注明不计团体总分）。

遇天气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组委会有权更改比赛程序。

十、录取名次、成绩判定及奖励办法

（一）录取名次

1．团体赛：各组别均录取前 8名，不足 8个团体的组别按实

际参赛团体减 1名录取名次。

2．全能赛：各组别均录取个人前 8名。

3．单项赛：各组别各单项均录取前 8名，不足 8人的组别按

实际参赛人数减 1名录取名次。

（二）成绩判定

1．团体赛成绩分别以参加难度赛、速度赛、攀石赛的男子单

项或女子单项成绩总和计算。

2．全能赛成绩计算方法：按运动员所获得的得分进行倒序排

名。

3．团体赛成绩计算方法：按各队个人成绩积分计算，取各单



项前 30名计。如团体总分相同时由以单项成绩名次靠前的列前。

4．速度接力赛单独计算成绩，不计入团体总分。

（三）奖励办法

1．获得前八名的运动队（员）颁发成绩证书；获得前三名的

运动队（员）颁发奖杯（牌）。

2．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并颁发荣誉证书，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十一、器材及服装

1．比赛场地为人工岩壁，公用技术装备由承办单位提供。

2．安全带、攀岩鞋等个人技术装备由运动员自带。

3．各参赛单位入场时必须统一队服。

十二、报到事项

（一）报到地点

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龙上村文化礼堂。

（二）交验材料

1．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报名表原件

3．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保险单据（各参赛代表队所有人员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

赛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

不低于 10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 2

万）。保险有效期时间须包括往返途中。）



5．二级（含）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6．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 2）

7．本校 2号（160cm*240cm）校旗两面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十三、开闭幕式、颁奖仪式、联席会须知

各参赛队伍须按组委会要求参加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

及领队、教练员赛前联席会，无故不参加者，取消比赛资格或比

赛成绩。

十四、技术官员

根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及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试行）》。资格审查

委员会和技术代表、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副裁判长、骨干

临场裁判员（主定线员），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选派，费用由承

办单位负责。

十五、经费

1．食宿费：根据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赛事活动食宿费收费标准指导意见》，为保障赛事安全，本

次比赛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由提供食宿服务单位自行收取并

开具发票，参赛人员费用自理。参赛代表队需缴纳 280元/人/天（报

到日至离会日），超编人员不予接待。提前离会不予办理退费。赛

会期间产生单间房差，请自行缴纳。

2．申诉费：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准



的通知》（教体秘〔2012〕16号）文件规定，任何参赛单位提出申

诉时，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申诉费 2000

元，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申诉费上交赛会组委会。

3．抵押保证金：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

标准的通知》（教体秘〔2012〕16号）文件规定，为加强对参赛队

伍的管理，保证赛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参赛队伍在比赛期

间须交纳“抵押保证金”，每队不低于 3000元，对在比赛期间未发

生违纪行为的代表队，将如数退还“抵押保证金”。

4．其他费用自理。

十六、赛风赛纪

1．各参赛院校需对本校参赛运动员进行严格把关。

2．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及其所在单

位的处罚，将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

会相关规定执行。

3．赛会期间如对参赛运动员资格问题有异议，可向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相关材料、申诉费。

十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正龙（报名联系人），电话：18643908481。

张玮（赛区联系人），电话：13456797071。

贾琼（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电话：010-66093722。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附件请扫二维码


